根据我校2021年专升本报名工作安排，现将省、市2021年报名文件整理如下：
2021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

报名工作的通知

一、报名条件
高职高专应往届毕业生升入本科学校学习（以下简称高职升学）报名条件：
1.经我省域内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并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已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专科层次应、往届合格毕业生和参加我省组织的中职升高职统一招生考试的专科层次应、往届合格毕业生，以及经批准参加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改革试点、注册入学试点、订单式培养、紧缺人才培养、一村一名大学生等单招试点的专科层次应、往届合格毕业生。
2.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退役和“下基层”服务期满后接受本科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9〕6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号）精神，我省继续实施本科高校定向招收我省高校范围内、具有我省域内普通高职（专科）学历、已服义务兵役的退役士兵通过高职升学考试接受本科教育，其招生计划实施单列；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士兵，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3.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6号）精神，我省继续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高职升学（专升本）专项计划”，按本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数的一定比例，安排适量高职升学（专升本）计划，专项用于招收本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单独组织录取。
    4.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①在高职高专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上一年度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②在上一年度参加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
③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
报考辽宁省2021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的考生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缴费的时间为2020年12月15日至12月23日，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的时间为2020年12月16日至12月23日,逾期不予受理。各报名点须于2020年12月23日12:00时前完成考生的报名最终确认工作。（我院现场确认时间安排详见《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专升本报名及现场确认安排》）

报名程序

1.考生报名基本流程为：考生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址为：http://dkwb.lnzsks.com)→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对考生报名进行最终确认。
3.高职升学考生报名流程：
①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在完成网上填报基本信息进行网上支付缴费后，持学生证、毕业证书（往届生）、有效居民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到本人学校所在地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报名点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然后使用网上报名系统管理端下载打印《辽宁省2020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生报名登记表》（高职升学）交由考生本人核对并签名确认；最后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对考生报名信息进行最终确认。
②退役士兵资格审核认定工作由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省、市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退役士兵的资格认定、市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负责退役士兵学籍学历认定、省招考办负责退役士兵相关信息汇总。
退役士兵在完成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支付缴费、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等报名环节后，须持身份证、毕业证(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20年应届毕业生提供《辽宁省大学生退役资格审核登记表》)，到报名所在地的市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审核退役士兵学籍学历信息；报名工作结束后，省招考办根据考生报名信息，将高职升学退役士兵名单提供给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进行退役士兵资格审核认定。

③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的资格审核认定由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报名工作结束后，省招考办根据考试报名信息，将高职升学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名单提供给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核认定。

（三）考生不按时完成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的均视为放弃对口升学报名。
(四)考生报名须缴纳报名考试费120元。网上已经缴费的考生，在现场资格审查确认时未取得报名资格，经考生本人申请予以退费。

三、体检
高职升学考生体检工作在新生录取后由招生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组织实施。组织体检的招生学校，体检标准按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四、疫情防控
1.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厅〔2020〕8号）以及我省相关防疫工作要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实际，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在保障广大考生和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报名防疫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组织宣传、演练、培训，做好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报名疫情防控及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2.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各报名点要加强对应急事件的预判研判，制订完善的防疫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指挥，亲自把关、亲自协调、亲自督察，快速妥善处理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报名中的重大突发事件，不能草率大意、粗糙行事。

3.要做好考生和报名点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设置报名专用通道，配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加强报名场所的清洁消毒，加强工作人员防疫培训和应急演练，保障广大考生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4.要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做好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和安全培训工作，提高考生和工作人员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确保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安全，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5.所有考生在现场确认环节都必须提交《大连市2021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健康状况和旅居轨迹监测记录》，由报名点收齐后，统一交至报名点所在报考区。

五、其他

1.特别提醒考生：考生报名前应仔细阅读报名条件和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准确地填报个人信息，考生本人应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因个人原因漏填、错填、误填或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及违反相关规定的，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2.残疾考生参加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参照《教育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2017〕4号）执行。需在考试中提供合理便利条件的考生，请于2021年3月20日前提出申请。
附件：1.《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查登记表》

2.《大连市2021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健康状况和旅居轨迹监测记录》

附件1：

	 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查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校
	
	政治  面貌
	
	本科 /专科
	

	入学时间
	
	毕业
时间
	
	专业
	

	入伍时间    及地点
	
	退役时间
	

	服役部队   及岗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市        县        乡（镇、街道）           村_________

	申请类别
	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创业□、 专升本□、 复学□、 考研□、
调整专业□、复学后学费资助□、考录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
考录各级各类中小学教师□

	退伍证号
	   （      ）退字第          号

	服役期间奖惩情况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2：大连市2021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健康状况和旅居轨迹监测记录
姓名：            身份证号:

身份：考生        考试工作人员  
考生报名点名称、工作人员派出单位名称：          

	日期
	体温

℃
	所在

城市
	是否有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否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
	是否为已治愈未超过14天的病例
	是否密切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
	是否检测过核酸
	共同居住家人是否有重点地区旅居史
	共同居住家人健康状况是否良好
	本人

签字
	家长

签字

	12月8日
	
	
	
	
	
	
	
	
	
	
	

	12月9日
	
	
	
	
	
	
	
	
	
	
	

	12月10日
	
	
	
	
	
	
	
	
	
	
	

	12月11日
	
	
	
	
	
	
	
	
	
	
	

	12月12日
	
	
	
	
	
	
	
	
	
	
	

	12月13日
	
	
	
	
	
	
	
	
	
	
	

	12月14日
	
	
	
	
	
	
	
	
	
	
	

	12月15日
	
	
	
	
	
	
	
	
	
	
	

	12月16日
	
	
	
	
	
	
	
	
	
	
	

	12月1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注: 1.考生、工作人员考前需连续14天体温测量，并如实填写此表。考生现场确认时，须提供完整《监测记录》。

2.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境外返回考生，具体要求以大连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最新指令为准，相关证明等附在本表后。
3.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违反将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















